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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开管文〔2019〕70 号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互联网﹢”产业

发展促进办法（试行）的通知

长村张、龙湖街道办事处，经开区各局办，二级机构，投资公司：

为促进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互联网+”产业发展，现将《许

昌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互联网+”产业发展促进办法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落实。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

2019 年 7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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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

“互联网﹢”产业发展促进办法（试行）

第一章 总则

为促进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互联网+”产业发展，根据《河

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入实施“互联网+流通”行动计划的

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17〕49 号）、《许昌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电子

商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许政〔2015〕40 号）文件精神,现结合

经开区实际,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章 适用范围

“互联网+”产业是指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，专门从事网络

资源搜集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研究、开发、利用、生产、贮存、

传递和营销信息商品，直接从事互联网或与互联网相关的产品和

服务中获取全部或部分收入的企业，主要包括电子商务、游戏动

漫、服务外包、大数据、研发设计、数字内容、物联网、卫星导

航、互联网+“政务、市民服务、现代城市管理、金融、农牧渔

业、工业、旅游、海洋、医疗健康、教育、文化娱乐、社区服务

与物业管理、电子商务、物流仓储虚拟企业、信用服务”等领域。

第三章 基本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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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在经开区行政区域内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，具

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经开区依法纳税，具有良好的经营管理水平

“互联网+”企业；

第二条 电子商务企业在经开区进行“河南省商务厅电子商

务企业”备案认定，按时向商务等部门提供相关信息和数据；

第三条 申报发展扶持资金兑付时仍在经开区正常经营；

第四条 诚信经营，无不良记录。

第四章 支持内容

第一条 企业年度对区级财政贡献额达到 10－100 万元（含

100 万元）的，每年拿出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25%予以扶持；或“互

联网+”产业年交易额在 300－2000 万元（含 2000 万元）之间的，

电子商务产业园办公、住宿场地按照 12 元/平方米收取;

第二条 企业年度对区级财政贡献额达到 100－300 万元（含

300 万元）的，每年拿出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30%予以扶持；或“互

联网+”产业年交易额在 2000－5000 万元（含 5000 万元）之间

的，电子商务产业园办公场地按照 10 元/平方米收取，住宿场地

按照 8 平方米/每人的标准予以扶持，超出面积按照办公场地收

费标准予以收取;

第三条 企业年度对区级财政贡献额达到 300－500（含 500

万元）万元的，每年拿出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50%予以扶持；或“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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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网+”产业年交易额在 5000 万元－1 亿元（含 1 亿元）之间的，

电子商务产业园办公场地按照 8 元/平方米收取，住宿场地按照

8 平方米/每人的标准予以扶持，超出面积按照办公场地收费标

准予以收取;

第四条 企业年度对区级财政贡献额达到 500 万元以上的，

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的原则提高奖励比例；或“互联网+”产业年

交易额在 1 亿元以上的，按照“一事一议”的原则，电子商务产

业园免费提供所需办公、住宿场地予以扶持;

第五条 企业年度对区级财政贡献额同比上年底增长超过

50%（含 50%）的，每年拿出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10%予以额外资金

扶持；

第六条 对经开区“互联网+”产业招商引资工作做出贡献的

企业、中介机构或个人，根据年度区级财政贡献额的 3%予以招

商奖励；

第七条 商务部门优先推荐申报省级、市级电子商务示范企

业奖励资金。

第五章 申报条件

第一条 企业营业执照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加盖公司印章；

第二条 纳税凭证或税务机关出具的纳税证明；

第三条 河南省电子商务企业证复印件或正在申请河南省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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子商务企业证；

第四条 企业以母公司（总公司）名义申报的，需提供母子

公司之间的控股证明（总分机构之间隶属关系证明）；

第五条 “互联网+”产业年交易额扶持政策需提供网站交易

额截图、发票、线上合同、报关单等证明材料；

第六条 电子商务产业园住宿场地扶持政策，按照实际缴纳

社保人数计算。

第六章 监督检查

第一条 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对补助资金的申报和实

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对弄虚作假、虚假交易等骗取补助资金的，

一经查实，立即追回资金，并取消企业三年内各项优惠政策及奖

励补助资金，情节严重的，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；

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的奖励政策，与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管

委会出台的其他优惠政策雷同的，企业可按照就高原则申请享受，

但不得重复申请享受优惠政策；

第三条 申请享受本办法的“互联网+”企业，年度享受的各

类奖励不得超过当年区级财政贡献部分的总额；

第四条 “互联网+”企业税收认定，由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

财政局会同招商、工商、税务等部门初审，由领导小组审核后、

报管委会审批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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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“互联网+”企业区级财政贡献部分奖励实行季度性

奖励，按照季末申请，次月 15 日之前兑现奖励资金，年底按照

区级财政贡献额最高奖励标准进行通算；

第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，试行期三年，上述条款

由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“互联网+”产业发展领导小组负责解释。

许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综合办公室 2019年 7月 1日印发

（共印 50份）




